
營利性質帶客從事海域遊憩活動聲明書
申請計畫包含帶客進行水域遊憩活動者，請詳閱及檢查以下各事項是否符合規定，並同

意遵守，暨經確認具結後連同申請表、計畫書及相關船隻、教練等相關證明文件送本處提

出申請。

活動保險

1

帶客從事水域遊憩活動具營利性質者，應投保責任保險，

並為遊客投保傷害保險；其提供場地或器材供遊客從事水

域遊憩活動而具營利性質者，亦同。

前項責任保險給付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：

一、每一個人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：新臺幣三百萬元。

二、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之保險金額：新臺幣二千四百

萬元。

三、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之保險金額：新臺幣二百

萬元。

四、保險期間之最高賠償金額：新臺幣四千八百萬元。

第一項傷害保險給付項目及最低保險金額如下：

一、傷害醫療費用給付：每一遊客新臺幣三十萬元。

二、殘廢給付：每一遊客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。

三、死亡給付：每一遊客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營利帶客從事浮潛、潛水活動

2

潛水教練帶客從事水肺潛水活動者，應持有國內或國外潛

水機構之合格潛水教練能力證明，每人每次以指導八人為

限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3

浮潛指導員帶客從事浮潛活動者，應具備各相關機關或經

其認可之組織所舉辦之講習、訓練合格證明，每人每次以

指導十人為限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4

帶客從事浮潛、潛水活動者，應充分熟悉活動區域之環境

狀況，並確實告知浮潛或潛水活動人員，告知事項至少包

括：水域遊憩範圍、活動時間之限制、最深深度之限制、水

流流向、底質結構、危險區域、環境保育觀念暨有關規定。若

浮潛、潛水人員不從，應停止該次活動。另應告知浮潛、潛

水人員考量身體健康狀況及體力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5
帶客從事浮潛、潛水活動者，應有救援責任及義務，遇有

意外狀況，應及時進行通報與救援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6
每次活動應攜帶潛水標位浮標(浮力袋)，並在潛水區域設

置潛水旗幟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營利載客從事浮潛、潛水活動之船舶

7

應為合法之船舶；船舶應設置浮潛、潛水人員上下船所需

之平台或扶梯，並應配置具有防水裝備及衛星定位功能之

行動電話等通訊設備，供浮潛指導員、潛水教練配戴及聯

絡通訊使用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

營利載客從事浮潛、潛水活動之船長或駕駛人

8 出發前應先確認通訊設備之有效性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9
應充分熟悉該浮潛、潛水活動區域之環境狀況及相關規

定，並確實告知浮潛、潛水活動人員。

10 乘客下水從事潛水活動時，應於船舶上升起潛水旗幟。

11

浮潛、潛水人員未上船時，船舶應停留該浮潛、潛水區域；

浮潛、潛水人員逾時未登船，應以通訊及相關設備通報及

求救，並於該水域進行搜救；支援船隻未到達前，不得將

船舶駛離該浮潛、潛水區域。

營利帶客從事獨木舟活動

12
應備具救援及通報功能之無線電訊器材，帶客者並應攜帶

之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13
應編組進行，每組以二十人或十艘獨木舟為上限，並應有

一人為領隊。 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14

應充分熟悉活動區域之環境狀況，並確實告知活動者，告

知事項至少應包括活動範圍、時間限制、水流速危險區域、

生態保育觀念與相關規定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15
帶客活動之教練及業者，應負及時通報及救援之責任，遇

有意外狀況，應及時進行通報與救援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□本次無申請此項目

營利帶客從事水域活動，對於生態保護之承諾

15
將充分瞭解本區生態的脆弱性，並於行前告知遊客禁止踩

踏珊瑚、捕捉生物。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17
避免影響野生動物，行程中告知遊客禁止餵食燕鷗及海洋

生物等。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18

將充分瞭解無痕島嶼，行程中隨時注意，提醒遊客勿亂丟

垃圾，且減少一次性垃圾塑膠製品使用，並隨手將垃圾帶

離園區。

□了解並同意遵守

※對以上相關規定有疑慮者，可參閱「水域遊憩活動管理辦法」。

   聲明人
          申請單位：（蓋章）

          申請人(代表人) ：（簽名或蓋章）

申請日期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聲明


